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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 檢送 112年3 月8 日 「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57次會
匕
曰

議紀錄 」 1份 ， 請查照 。

正本 花委員兼召集人敬群 、 吳委員 兼副召集人堂安 、 田委員巧玲 、 朱委員慶倫 、 辛

委員年豐 、 吳委員秦雯 、 吳委員彩珠 、 李委員 佩 芬 、 李委員 謁政 、 呂委員雅

雯 、 周委 員 士雄 、 林委員旺根 、 紀委 員聰吉 、 黃委員志耀 、 黃委員明耀 、 厲委

員 緹堤 、 劉委員曜華 、 蔡委員育新 、 蔡委員秀婉 、 簡委員 仔 貞 （以上按姓名筆畫

順序）、 王委員成機 、 林委員家正

副本 ： 本部地政司 （區段徵收科）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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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
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57 次會議紀錄

、 開 會時間 ： 11 2 年 3 月 8 日 （ 星期三 ） 上 午 9 時 30 分

、 開會地點 ： 中央聯合辦 公大樓 南棟 1 8 樓 第 2 會議室

主持人 花召集人敬群 （ 吳副召集人堂安代理 ）

四 、 出席人員 ： 詳如簽到簿 。

五 、 列席機關 （ 單位 ） ‧ 詳 如簽到 簿 。

六 、 宣讀第 2 5 6 次會議紀錄

決 定 ： 確 認 。

七 、 報告事項及決定 ：

:

紀錄 ： 張 商婷

第 1 案 ：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辦理石門水庫阿姆坪防

淤隧道工程計畫一大料崁清淤輸送系統 （ 非都市計

畫區 ） 等 2 件備查案件 ， 報 請撒 銷原核 准微 收函有

關未辦理徵 收公告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（ 如 下表 ）。

編
號 〞

來 文

機 關

落 一 一

工 程 名 稱
核 准 徵 收

文 號

未公告徵收土地或

土 地 改 良物原 因
處 理 方 式

1
桃園市

政府

經濟部水利

署 北 區 水 資

源局 辦 理石

門水庫阿姆

坪 防 淤 隧 道

工程計畫一

大料 崁 清 淤

輸 送 系 統

（ 非 都 市計

畫區 ）

內 政 部 1 1 1

年 7 月 1 9 日

台內地字第

111 0264457

號函

案內桃園市大溪區

康義段 373 地號等

6 筆土地之部分持

分 ， 經經濟部水利

署北區水資源局 改

以協議價購取得 ，

故 未 辦 理 徵 收 公

告 。

原 核 准 徵 收

函 有 關 桃 園

市 大 溪 區康

義段 373 地號

等 6 筆土地之

部 分 持 分 ，

不 生 徵 收 玫

力 ， 予 以 撒 ―

銷 。 1

2
高雄市

政府

高雄市政府

辦理 高 雄 市

仁武產業園

區申請設 置

案

內政部 1 1 1

年 6 月 2 1 日

台內地字第

111 0263766

號函

案內高雄市仁武區

仁新段 729 地號等

5 筆土地之部分持

分 ， 及同段 729-2 1

地號等 7 筆土地及

原 核 准 徵 收

函 有 關 高 雄

市 仁 武 區 仁

新段 729 地號

等 5 筆土地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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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土地改 良物 ， 業

同意協議價購 ， 故

未辦理徵收公告 。

部 分 持 分 ，

及同段 729-2 1

地號等 7 筆土

地 及 其 土 地

改 良物 ， 不

生 徵 收 效

力 ， 予 以 撒

銷 。

決 定 ： 洽 悉 。

第 2 案 ： 新北市政府 （ 改制 前臺北縣淡水鎮 公所 ） 辦理都市

計畫 I V-3 號道路及相關路口工程 ， 申請更正徵 收

（ 如下表 ）。

來 文

機 關
工 程 名 稱 原核准徵 收文號

同 意 更 正

徵 收 文 虢
更 正 徵 收 原 因

一

一 一

一

一 織

新北市

政府

都 市 計 畫

I V-3 號道

路 及 相 關

路 口 工 程

臺灣省政府 77 年

9 月 16 日七七府

地四字第 94458

號函

內政部 11 2

年 2 月 7 日

台內地字第

11 20002 1 02

號函

案內新北市淡水區天生

段 899 地號等 3 筆土

地 ， 於公告徵收前分別

辦竣 買 賣及繼承移轉登

記 ， 未及時於公告徵收

前查明 ， 惟於公告期 間

發現錯誤 ， 已通知正確

之土地所有權人於法定

期限內領取徵收補償費

完竣 ， 符合本部 86 年 8

月 1 6 日 台 內 地 字第

860777 號函 ， 爰准予辦

理更正徵收 。

決 定 ： 洽 悉 。

第 3 案 ： 本部辦 理機場捷運 A 7 站地區 （ 第一期 ） 區段徵 收

案 ， 因原無償撥 用機關變更 ， 致 區段徵 收計畫內容

須配合修正 1 案 。

決 定 ： 同意備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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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 × 、 審查事項及決議

本次審 查案件計 6 件 ， 其審查結果如下 ， 並詳如後附件 1 審

查結果一覽表及附件 2 決議理由 。

（ 一 ）

（ 二 ）

（ 三 ）

提案編號 257- 1 、 257-2 ： 補正後再議 。

提案編號 257-3

提案編號 257-4

（ 四 ） 提案編號 257-5

（ 五 ） 提案編號 257-6

‧ 不准予廢止徵收 。

： 不准予撒銷及廢止徵收 。

： 不予受理 。

： 保留再議 。

九 、 散會 ‧ 下午 1 時 5 分 。

. . .

.

.

S . .

.

S
S

.

.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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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57 次會議審 查結果一覽表

本次審

查提案

編號

來文

機關

工程 （ 計畫 ） 名稱

【含土地坐落】

案件

性質

權利

種類

興辦

事業

性質

標的

土地

決議

補正

後再

議

筆
數

面積

（ 公頃 ）

257d
新北市

政府

新北市政府辦理新

北市 1 05 市道改善

蜿蜒路段新 闢 道路

工程 【新北市 】

一 般
徵 收

所有

權
交通

事業
土地 42 2 .0 1 9933

257..2
新北市

政府

新北市政府辦理新

北市 105 市道改善

蜿蜒路段新 闢道 路

工程 【新北市 】

徵 用
使用

權
交通

事業
土地 32 0 .262 169

補正

後再

議

257-3
彰化縣

政府

彰化縣溪州鄉公所

辦 理 都 市 計 畫 第

四 、 十四號道路工

程 【 彰 化 縣 溪 州

鄉 】

廢 止

徵 收

所有

權
（空白 ）

土地

及土

地改

良物

3 0 .027200

不准

予廢

止徵

收

257-4
雲林縣

政府

雲林縣斗南鎮 公所

辦理都市計畫建國

路及鄰近道路工程

【 雲林縣斗南鎮 】

撒 銷

及 廢

止 徵

收

所有

權
（ 空 白 ） 土地 1 0 .0 13400

不准

予撒

銷及

廢止

徵收

257..5

-

雲林縣

政府

雲林縣斗南鎮 公所

辦理都市計畫建國

路及鄰近道路工程

【 雲林縣斗南鎮 】

申 請

收 回

所有

權
（ 空白 ） 土地 1 0 .0 13400

不予

受理

-
-
- 257-6

臺北市

政府

臺北市政府辦理濱

江水 資 源再生中 ‘。

新 建 工 程 【 臺 北

市 】

一 般
徵 收

所有

權
公用

事業

土地

及土

地改

良物

46 1 . 18 8609 18
保留

再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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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提案編號第25 7-1 案

案 由 ： 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北市 1 05 市道改善蜿蜒路段新闢道路

工程 ， 申請徵收新北市八里區楓林段 1 9 1 6-2 1 地號內等

42 筆土地 ， 合計面積 2.0 1 9933 公頃 1 案

說 明 ：

一 、 新 北 市 政 府

0

1 11 年 1 2 月 30 日 新 北 府 地徵 字第

111 2506504 號函檢送徵收土地計畫書 。

、 案件性質 ： 一般徵收 。

、 權利種類 ： 所有權 。

四 、 興辦事業性質 ： 交通事業 。

五 、 法令依據 ： 土地徵收條例 第 3 條 第 2 款 、 公路法第9 條

及都市計畫法第48 條 。

六

七 、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：

決 議 ： 補正後再議 。

徵收計畫範圍 ： 詳計畫書徵收土地圖說 。

詳計畫書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一覽表 。

理 由 ‧ 請新北市政府針對各委員意見逐項回應製作對照表 ， 並

補充說明下 列事項 ， 納入徵收土地計畫書 ， 並將相關 資

料附卷查考 ：

一 、 本工程新 闢 高架橋樑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（ 包括林

一

口

1 05 市道之定位及與八里連通之重要性 ） ， 與現況 、 開 闢

後預估之具體車流數據比較 ， 及工程開闢後順接之平面

路段得否容納車流 ？ 以上均請詳予說明 。

、 本路線設計之必要性及理由 ， 並詳敘本工程用地勘選階

段各設計路線評估比較 ， 及工程設計依據 、 原則或標準 。

、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， 包括林木資源及路

線通過環境敏威地區等評估說明 。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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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編號第257-2 案

案 由 ： 新北市政府辦理新北市 1 05 市道改善蜿蜒路段新闢道

路工程 ， 申請徵用新北市八里區楓林段 1 9 1 6 地號內等

32 筆土地 ， 合計面積 0.262 1 69 公頃 1 案 。

說 明
.

.

一 、 新 北 市 政 府

一

11 1 年 1 2 月 30 日 新 北 府 地徵 字第

111 2506722 號函檢送徵用土地計畫書 。

案件性質 ： 徵 用

權利種類 :

0

使用權 。

四 、 興辦事業性質 : 交通事業 。

五 、 法令依據 ： 土地徵收條例第 58 條第 1 項 。

六 徵用計畫範圍 ： 詳計畫書徵用土地圖說 。

七 、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： 詳計畫書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一覽表 O

決 議 ： 補正後再議 。

理 由 ： 請新北市政府就本徵用案件之公益性 、 必要性 、 協議情

形及徵用補償市價等項 目 ， 依本次 257-1 案補正理由及

徵用實際情形敘載徵用計畫書及申請徵用提會審查單 。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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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編號第257-3 案

案 由 ： 李金樹君等 3 人請求廢止徵收彰化縣溪州鄉公所辦理都

市計畫第四 、 十四號道路工程徵收之彰化縣溪州鄉復興

段 62 1 、 621 -2 及 62 1 -3 地號內 3 筆土地 （ 合併重測分割

前溪州段溪州小段 323-7 地號等 5 筆土地 ） 及土地改良

物 ， 合計面積 0.0272 公頃 1 案 。

說 明

一 、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7 月

一

15 日 府地權字第 11 00240323 號

函 、 111 年 1 月 24 日 府地權字第 11100329 1 2 號函及同

年 11 月 24 日 府地權字第 111 0450764 號函擬具處理意見

並檢具相關 資料 。

二 、 本 . P 1 1 U 年 ／ 月 2 。 日 台內擻！乙子 弟 且1 0 0 03 /1 9 0 說 山 反 1 11

年 2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111 0006834 號函退補 。

、 案件性質 ： 廢止徵收 。

四 、 權利種類 ： 所有權 。

五 、 法令依據 ： 土地徵收條例 第4 9 條 第 2 項 第 2 ' 3 款及第

50 條 。

、 廢止徵收土地位置 ： 詳地籍圖 。

七 、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： 詳 申請書 。

六

決 議

理 由 ：

不准予廢止徵收 。

一 、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54 條第 I 項規定 ： 「 土地撒銷或廢止

徵收時 ， 原一併徵收之土地改 良物應一併辦理撒銷或廢

止徵收 。 但該土地改良物已滅失者 ， 不在此限 。 」 本案

經彰化縣溪州鄉公所依現況查證 ， 系爭溪州小段 323-7 '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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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3-8 、330-8 、330-9 地號 4 筆土地上原一併徵收之土地

改良物 （ 竹造平房 、 果樹及花木苗圃等 ） 已滅失 ； 溪州

小段 323-1 2 地號土地上原一併徵收之土地改 良物 （ 磚造

二樓 ） 尚存 ， 因此 ， 申請廢止徵收標的應為系爭溪州小

段 330-8 、 330-9 、 323 -7 、 323-8 地號 4 筆土地及同段

323-1 2 地號土地與其上之土地改 良物 。

、 程序部分 ： 申請人李金樹 、 楊棗為被徵收土地原所有權

人 ， 另申請人林美娟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林陳翠琴之繼承

人 ， 因林陳女士配偶已歿 ， 其餘繼承人已拋棄繼承 ， 林

君為唯一繼承人 ， 故均符合申請資格 。

三 、 實體部分 ：

（ 一 ） 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4 9 條 第 2 項規定 ： 「 已公告徵收之

土地 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， 應廢止微收 ： 二 、 依

徵收計畫 開始使用前 ， 興辦之事業改變 、 興辦事業計

畫經註銷 、 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。 已依

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， 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

因情事變更 ， 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

必要 。 」 所謂情事變更係指非徵收當時所能預見之都

市計畫變更或計畫興辦事業經廢止或變更而言 （ 最高合
口

行政法院 1 02 年度判字第 587 號判決意旨 參照 ）。 亦即

情事變更乃係對於持續性之公共事業 ， 在計畫進行中

事後有積極客觀之情事變更事實發生 ， 致該持續性的

公共事業已不再需要該被徵收之土地而
- 一‘
= 0
口

（ 二 ） 本案經彰化縣政府查復說明 ， 現況第十四號道路已開

闢完成 ， 第四號道部分未開闢 ， 係因申請人長期占用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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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需用土地人溪州鄉公所暫時無法依徵收計畫完成使

用 ， 並非無使用需求 ， 且無變更或註銷興辦事業等情

事變更 ； 至申請人所提其已依規定繳納補償金及地價

稅事實 （ 原徵收土地是要開發闢設四號道路使用 ， 現

在變成公所公庫增財收入的 開 源 ） ， 非屬開發方式 改

變 。 因不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

3 款廢止徵收之情形 ， 爰同意彰化縣政府所擬意見 ，

不准予廢止徵收 。

附帶決議

一 、 申請人列席陳述有關本案建物遲未拆除係因道路開 闢

一

無必要 ， 應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1

已

節 ， 請彰化縣政府

及溪州鄉公所確實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， 並請溪州鄉

公所檢討本案久未開闢理由 ， 儘速依法辦理 ， 以免滋生

疑慮 。

、 本案土地納入本部已徵收取得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

之案件列管 ， 並請彰化縣政府及溪州鄉公所依土地徵收

條例第4 9 條及本部 1 09 年 5 月 20 日 訂定之徵收土地使

用情形列管作業注意事項之規定 ， 辦理興辦事業計畫檢

討及列管等事宜 。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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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編號第25 7-4 案

案 由 ‧ 唐璋君請求撒銷及廢止徵收雲林縣斗南鎮公所辦理都市

計畫建國路及鄰近道路工程徵收之雲林縣斗南鎮西歧段

376 地號土地 ， 面積 0.0 134 公頃 1 案 。

說 明

、 雲林縣政府 111 年 9 月 26 日 府地權二字第 1112724669

號函及同年 1 2 月 13 日 府地權二字第 1112730603 號函擬

具處理意見並檢具相關 資料 。

四

六

七 、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‧ 詳 申請書及申請人列席會議書面陳

述意見 。

決 議 ： 不准予撒銷及廢止徵收 。

、

、

、

本部 11

案件性

權利種類

法令依據

年
:

:

:

10 月3 日台內地字第 1110048670 號函退補 。

徹銷及廢止徵收 。

所有權 。

土地徵收條例第49 條及第 50 條 。

理 由 ：

一

徹銷及廢止徵收土地位置 ： 詳地籍圖

按土地徵收條例第4 9 條規定 ： （ 第 1 項 ） 已公告徵收之

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， 應辦理撒銷徵收 ‧ 一 、 因作業

錯誤 ， 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。 二 、 公告

徵收時 ， 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 、 市地重劃或其他

方式開發 。 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 ， 土地所有權

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者 ， 不在此限 。 （ 第 2 項 ） 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 ， 應廢止徵收 ： 一 — — 、 因工程變更設計 ， 致原

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。 二 、 依徵收計畫 開始

使用前 ， 興辦之事業改變 、 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 、 開發

1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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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。 已依徵收計畫 開始使用

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 ， 因情事變更 ， 致原徵

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。 所謂情事變更係

指非徵收當時所能預見之都市計畫變更或計畫興辦事業

經廢止或變更而言 （ 最高行政法院 1 02 年度判字第 587

號判決意旨 參照 ）。 亦即情事變更乃係對於持續性之公

共事業 ， 在計畫進行中 ， 事後有積極客觀之情事變更事

實發生 ， 致該持續性的公共事業已不再需要該被徵收之

土地而言 。

、 查本案土地於 54 年 3 月 16 日 發布 「 斗南擴大都市計畫 」

年納入本案工程徵， 即已劃設為道路用地 ， 嗣於 7時

雲林縣斗南鎮公所認為應依 87 年 1 2

發布實施之 「 斗南都市計畫 （ 第二次通盤檢討 ）」

辦理開闢為 12 米計畫道路 。 故本案土地確位於徵收計

畫範圍內 ， 且都市計畫為道路用地迄未變更 ， 無土地徵

收條例第 49 條規定應徹銷或廢止徵收情形 ， 爰同意雲

林縣政府所擬意見 ， 不准予撒銷及廢止徵收 。

附帶決議 ： 有關監察院 1 08 內正 00 1 7 糾正案 ， 對於雲林縣斗南

鎮公所於 90 年間與申請人協調 ， 做成 「 該道路用地

開闢為 6 公尺 ， 並於 第三次通盤檢討時提出變更案供

都委會審議變更為 6 公尺寬道路 」 之結論 ， 惟嗣後 第

三次通盤檢討時 ， 卻未依協調結論提出變更案 ， 一再

失信於民 ， 致本案延宕逾 30 年懸而未決 ， 認顯有怠

失並提糾正在案 。 基此 ， 請雲林縣政府及斗南鎮公所

確實依申請人列席陳述意見 ， 儘速檢討用地需求寬度 ，

並將本案土地納入 「 變更斗南都市計畫 （ 第三次通盤

檢討 ） 案 」 變更案辦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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